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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

公司全资子公司業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投资成立孙公司

ＥＬＸＩＯＮ ＰＴＥ． ＬＴＤ．

，

投

资金额为

５１０００

新加坡币

，

業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５１％

，

已完成相应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

９

、

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家庄市众业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购买房产一处

，

总

费用金额为

５１９．２３５

万元

。

截至公告日

，

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成

。

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及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等相关事项

，

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报备手续

（

如需

），

并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调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１３

日 巨潮资讯网

收购北京迪安帝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４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１７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巨潮资讯网

控股股东股票质押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７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０５

日 巨潮资讯网

转让众业达电气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０４

日 巨潮资讯网

增资全资子公司众业达新能源（上海）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３０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巨潮资讯网

全资子公司众业达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

增资入股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３０

日 巨潮资讯网

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巨潮资讯网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巨潮资讯网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

吴开贤及其亲

属颜素贞、吴

森杰、吴森岳、

吴开明

为避免公司未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向公司

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本人投

资的全资或控股企业及本人可控制的其他企

业经营的业务均不会与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

同业竞争； 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后， 本人将不会通过自己或可控制的其他企

业，从事任何直接或间接与公司的业务构成竞

争的业务。如有这类业务，其所产生的收益归

公司所有； 如果本人将来出现所投资的全资、

控股、参股企业从事的业务与公司构成竞争的

情况，公司有权随时要求本人出让在该等企业

中的全部股份，本人承诺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公

司对该等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并将尽最大努力

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在公平合理及正常交易

原则的基础上确定。若违反本承诺，本人将赔

偿公司因此而产生的任何损失。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永久 正常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具体股东回

报规划：

１

、公司采取现金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

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可以根据资金需求状

况进行中期分配。

２

、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弥补亏损、足

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每年以

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每年实现可分配

利润的

３０％

。

３

、在确保前条现金股利分配的前

提下，公司可以另行采取股票股利分配或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４

、公司在每

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公司

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

建议和监督。符合本规划明确的现金分红条件

但公司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独立董

事应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公司在召开股

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并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

因。

５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

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

其所占用的资金。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正常履行中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投项目

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

称

＂

募投项目

＂

）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

５

，

１３８．８８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受完结日

至实施日利息收入影响，具体补充金额以转入

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 公司在近

１２

个月之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且

公司承诺此次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

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１２

个月 已履行完毕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决定使用超

募资金

１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超募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

资，且公司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３

日

补充流动资金期

间

已履行完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

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包含利息收入，不含支付

北京迪安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尾款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

８７２

，

９４７．４２

元（具体金额

以资金转出日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近

１２

个月之内未进行证

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且公司承诺此次补充流

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

资助。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补充流动资金后

的

１２

个月内

正常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无

四

、

对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

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１５．００％

至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１０

，

２０１．９１

至

１３

，

８０２．５９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２

，

００２．２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整体经济环境仍不见好转，虽然公司已经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业绩，但半年度

业绩依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六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开贤

二Ο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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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

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

９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

９

人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９

票

，

同意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２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摘要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等相关材料公告后

，

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期关于股权激励备案的新政策

，

结合公司近期的实际情况

，

拟对

《

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摘要

》

进行修订

。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修订说明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

。

董

事殷涛

、

裘荣庆

、

翁建汉为本次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

，

回避了表决过程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独立意见

》。

律师对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

草案修订稿

）》

出具了法律意见

，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北京

市君合

（

广州

）

律师事务所关于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

稿

）

＞

的法律意见

》。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后的股权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核查意见

，

详见同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

（

调整

后

）

的核查意见

》。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将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报

备手续

（

如需

），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６

票

，

同意票

６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３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期关于股权激励备案的新政

策

，

结合公司近期的实际情况

，

拟对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进行修订

。

详

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董事殷涛

、

裘荣庆

、

翁建汉为本次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

，

回避了表决过程

。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将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履行报备手续

（

如需

），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６

票

，

同意票

６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４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众业达

（

北京

）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鉴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众业达

（

北京

）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营需要

，

公司拟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

３

年内

，

为众业达

（

北京

）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供货商申请信用提供不超过

４００

万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

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作出决定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

件

。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众业达

（

北

京

）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９

票

，

同意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441� �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2015-34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

简称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披露于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相关公告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期关于股权激励备案的新政策

，

结合公司近期的实际

情况

，

现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部分修订

。

一

、

修订原因

：

１

、

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披露后

，

部分人员经认定已满足纳入激励计划范围

的条件

，

为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能更好地与公司现状匹配

，

公司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

数及数量进行调整

，

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出的总份额不变

，

预留部分减少

。

２

、

截至目前

，

激励对象中有

２

人因为自身原因主动放弃

，

根据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及相关规定

，

上述人员作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已不满足

，

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及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调整

。

３

、

对于激励对象的考核办法进行调整

，

将及格分由

７０

分调整为

６０

分

，

考核指标的权重

也做了调整

。

４

、

证监会取消了股权激励的备案制度

。

二

、

具体的修订内容如下

：

１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内容

（

１

）

特别提示 第一条

原文为

：

一

、

本计划系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

《

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９

号

：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

予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制定

。

修订为

：

一

、

本计划系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

《

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中国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５

］

８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９

号

：

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予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

制定

。

（

２

）

特别提示 第三条

原文为

：

三

、

本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３２．００

万股

，

占本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股本

总数

２３

，

２００．００

万股的

１％

。

其中首次授予

２０９．５９

万股

，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

股本总数的

０．９０３％

；

预留

２２．４１

万股

，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股本总数的

０．０９７％

。

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之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

。

修订为

：

三

、

本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３２．００

万股

，

占本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股本

总数

２３

，

２００．００

万股的

１％

。

其中首次授予

２１２．２３

万股

，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

股本总数的

０．９１５％

；

预留

１９．７７

万股

，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股本总数的

０．０８５％

。

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之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

。

（

３

）

特别提示 第四条

原文为

：

四

、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依据不低于董事会审议本计划草案决议公告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众业达股票均价

２６．１２

元

／

股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

）

的

５０％

确定

，

即

１３．０６

元

／

股

。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授予价格依据授

予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５０％

确定

。

修订为

：

四

、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依据不低于公司董事会首次审议本计划草案决

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众业达股票均价

２６．１２

元

／

股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的

５０％

确定

，

即

１３．０６

元

／

股

。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授予价

格依据授予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５０％

确

定

。

（

４

）

特别提示 第十二条

原文为

：

十二

、

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中国证监会

备案无异议

，

众业达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股东大会在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投票表决

时

，

须在提供现场投票方式的同时

，

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独立董事就股东大会审议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将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

修订为

：

十二

、

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按照相关规

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报备手续

（

如需

），

并经众业达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股东大会在对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时

，

须在提供现场投票方式的同时

，

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独

立董事就股东大会审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

（

５

）

第二章 第一节本计划激励的目的

原文为

：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优化公司薪酬体系

，

建立健全公司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

，

提升员工与股东的利益一致化

，

倡导公司与管理层及骨干员工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

，

充分调

动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

，

加强其对公司的忠诚度

，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促进公司健康

、

持续

、

稳定发展及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

最终实现企业

、

员工

、

股东

、

社会价值的共赢

，

本公司依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上市规则

》、《

备忘录

９

号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制定本计

划

。

修订为

：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优化公司薪酬体系

，

建立健全公司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

，

提升员工与股东的利益一致化

，

倡导公司与管理层及骨干员工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

，

充分调

动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

，

加强其对公司的忠诚度

，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促进公司健康

、

持续

、

稳定发展及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

最终实现企业

、

员工

、

股东

、

社会价值的共赢

，

本公司依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５

］

８

号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上市规则

》、《

备忘录

９

号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制定本计划

。

（

６

）

第四章 第三节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原文为

：

本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３２．００

万股

，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股本

总数

２３

，

２００．００

万股的

１％

。

其中首次授予

２０９．５９

万股

，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

股本总数的

０．９０３％

；

预留

２２．４１

万股

，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股本总数的

０．０９７％

。

修订为

：

本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３２．００

万股

，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股本

总数

２３

，

２００．００

万股的

１％

。

其中首次授予

２１２．２３

万股

，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

股本总数的

０．９１５％

；

预留

１９．７７

万股

，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告日公司股本总数的

０．０８５％

。

（

７

）

第四章 第四节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

原文为

：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

告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１

殷 涛 董事、总经理

７６

，

１８４ ３．２８％ ０．０３３％

２

裘荣庆 董事、副总经理

８４

，

６４９ ３．６５％ ０．０３６％

３

翁建汉 董事、副总经理

７６

，

１８４ ３．２８％ ０．０３３％

４

杨 松 副总经理

７６

，

１８４ ３．２８％ ０．０３３％

５

柯霓翔 副总经理

５６

，

０１７ ２．４１％ ０．０２４％

６

林雄武 副总经理

１５

，

９３１ ０．６９％ ０．００７％

７

陈健荣 副总经理

１４

，

９０２ ０．６４％ ０．００６％

８

陈 烘 董事、财务总监

１２

，

０９２ ０．５２％ ０．００５％

９

张海娜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１０

，

８４４ ０．４７％ ０．００５％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４２２

，

９８７ １８．２３％ ０．１８２％

核心骨干员工（

５１

人）

１

，

６７２

，

９２８ ７２．１１％ ０．７２１％

预留部分

２２４

，

０８５ ９．６６％ ０．０９７％

总计

２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修订为

：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

告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１

殷 涛 董事、总经理

７６

，

１８４ ３．２８％ ０．０３３％

２

裘荣庆 董事、副总经理

８４

，

６４９ ３．６５％ ０．０３６％

３

翁建汉 董事、副总经理

７６

，

１８４ ３．２８％ ０．０３３％

４

杨 松 副总经理

７６

，

１８４ ３．２８％ ０．０３３％

５

柯霓翔 副总经理

５６

，

０１７ ２．４１％ ０．０２４％

６

林雄武 副总经理

１５

，

９３１ ０．６９％ ０．００７％

７

陈健荣 副总经理

１４

，

５７９ ０．６３％ ０．００６％

８

林甦琳 副总经理

１３

，

３５７ ０．５８％ ０．００６％

９

张海娜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１０

，

８４４ ０．４７％ ０．００５％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４２３

，

９２９ １８．２７％ ０．１８３％

核心骨干员工（

５１

人）

１

，

６９８

，

３８０ ７３．２１％ ０．７３２％

预留部分

１９７

，

６９１ ８．５２％ ０．０８５％

总计

２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

８

）

第五章 第二节 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原文为

：

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在本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由董事会确定

。

预留股份的授予日则以审议授予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为预留股份的授予日

。

修订为

：

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在本计划将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报备手续

（

如需

），

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确定

。

预留股份的授予日则以审议授予该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预留股份的授予日

。

（

９

）

第六章 第二节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原文为

：

首次授予价格依据不低于审议通过本计划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均价

２６．１２

元

／

股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的

５０％

确定

，

即

１３．０６

元

／

股

。

修订为

：

首次授予价格依据不低于首次审议通过本计划的公司董事会决议

（

即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２６．１２

元

／

股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的

５０％

确定

，

即

１３．０６

元

／

股

。

（

１０

）

第七章 第二节

（

四

）

激励对象层面考核内容

原文为

：

根据

《

考核办法

》

分年考核

，

核算个人绩效考核得分

。

个人绩效考核得分达到

７０

分

（

含

）

为及格

，

考核结果为及格的

，

激励对象被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可按照当期绩效总分值与实际应

解锁比例的乘积所得的比例进行解锁

，

低于

７０

分

（

不含

），

激励对象被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锁

。

修订为

：

根据

《

考核办法

》

分年考核

，

核算个人绩效考核得分

。

个人绩效考核得分达到

６０

分

（

含

）

为及格

，

考核结果为及格的

，

激励对象被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可按照当期绩效总分值与实际应

解锁比例的乘积所得的比例进行解锁

，

低于

６０

分

（

不含

），

激励对象被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锁

。

（

１１

）

第九章 第二节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原文为

：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为

２３２．００

万股

，

其中首次授予

２０９．５９

万股

，

预留部

分

２２．４１

万股

。

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

经测算

，

众业达向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费用预计为

８６１．１５

万元

，

在授予日后

６０

个月内进行摊销

，

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摊销期 摊销金额

２０１５

年

２５４．２１

２０１６

年

３４３．７８

２０１７

年

１７７．５５

２０１８

年

７０．７５

２０１９

年

１４．８５

修订为

：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为

２３２．００

万股

，

其中首次授予

２１２．２３

万股

，

预留部

分

１９．７７

万股

。

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

经测算

，

众业达向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费用预计为

８７１．９９

万元

，

在授予日后

６０

个月内进行摊销

，

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摊销期 摊销金额

２０１５

年

２５７．４１

２０１６

年

３４８．１１

２０１７

年

１７９．７９

２０１８

年

７１．６４

２０１９

年

１５．０４

（

１２

）

第十章 第一节 第七条及第八条

原文为

：

（

七

）

公司将拟实施的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同时抄报深交所和中国证监会广东监

管局

；

（

八

）

中国证监会自收到完整的本计划备案申请材料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

的

，

公司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合并修订为第七条

：

（

七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报备手续

（

如需

），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

（

１３

）

第十章 第二节 第一条

原文为

：

（

一

）

本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修订为

：

（

一

）

本计划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报备手续

（

如需

）

后

，

经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

；

（

１４

）

第十四章 附则

原文为

：

本计划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订

，

董事会审议通过

，

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并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

本计划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公司董事会

。

修订为

：

本计划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订

，

董事会审议通过

，

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

要求履行报备手续

（

如需

），

并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

本计划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公司董事会

。

草案的摘要中也针对上述内容做了相应的修订

。

修订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的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

调整后

）》。

２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内容

（

１

）

第五节 第二条

原文为

：

对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

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均包括业绩贡献

、

工作态度

、

未来职位

安排三部分

，

各部分评分值及权重比例如下表所示

：

指标 分值 权重比例

业绩贡献

０－１００

分

３５％

工作态度

０－１００

分

３５％

未来职位安排

０－１００

分

３０％

每年度绩效考核得分

＝

业绩贡献分值

×

权重比例

＋

工作态度分值

×

权重比例

＋

未来职位安

排

×

权重比例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每个解锁期的绩效考核得分计算及实际解锁比例如

下表所示

：

解锁期 绩效考核得分 实际解锁比例

第

１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５

年绩效考核得分 绩效考核得分

＊１０％

第

２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两年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值 绩效考核得分

＊２０％

第

３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三年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值 绩效考核得分

＊３０％

第

４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四年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值 绩效考核得分

＊４０％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每个解锁期的绩效考核得分计算及实际解锁比例如

下表所示

：

解锁期 绩效考核得分 实际解锁比例

第

１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６

年绩效考核得分 绩效考核得分

＊２０％

第

２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两年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值 绩效考核得分

＊３０％

第

３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三年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值 绩效考核得分

＊５０％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考核年度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及个人绩效考核达到

７０

分

（

含

）

的前提下

，

当期限制性股票才能解锁

，

实际解锁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

低于

７０

分

（

不含

），

激励对象被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解锁条件的

，

则激励对象相

对应解锁期所获股票份额由公司统一回购后予以注销

。

若解锁期内的任何一期激励对象个

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完全解锁条件的

，

激励对象仅可就对应解锁期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的规定比例部分申请解锁

，

当期剩余所获授的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

购后予以注销

。

修订为

：

对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

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均包括业绩贡献

、

工作态度

、

未来职位

安排三部分

，

各部分评分值及权重比例如下表所示

：

指标 分值 权重比例

业绩贡献

０－１００

分

５０％

工作态度

０－１００

分

３０％

未来职位安排

０－１００

分

２０％

每年度绩效考核得分

＝

业绩贡献分值

×

权重比例

＋

工作态度分值

×

权重比例

＋

未来职

位安排

×

权重比例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每个解锁期的绩效考核得分计算及实际解锁比例如

下表所示

：

解锁期 绩效考核得分 实际解锁比例

第

１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５

年绩效考核得分 绩效考核得分

＊１０％

第

２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两年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值 绩效考核得分

＊２０％

第

３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三年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值 绩效考核得分

＊３０％

第

４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四年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值 绩效考核得分

＊４０％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每个解锁期的绩效考核得分计算及实际解锁比例如

下表所示

：

解锁期 绩效考核得分 实际解锁比例

第

１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６

年绩效考核得分 绩效考核得分

＊２０％

第

２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两年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值 绩效考核得分

＊３０％

第

３

个解锁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三年绩效考核得分的平均值 绩效考核得分

＊５０％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考核年度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及个人绩效考核达到

６０

分

（

含

）

的前提下

，

当期限制性股票才能解锁

，

实际解锁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

低于

６０

分

（

不含

），

激励对象被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解锁条件的

，

则激励对象相

对应解锁期所获股票份额由公司统一回购后予以注销

。

若解锁期内的任何一期激励对象个

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完全解锁条件的

，

激励对象仅可就对应解锁期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的规定比例部分申请解锁

，

当期剩余所获授的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

购后予以注销

。

（

２

）

第八节 第二条

原文为

：

本办法自本次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并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开始实施

。

修订为

：

本办法自本次激励计划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报备手续

（

如需

），

并由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实施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独立意见

；

４

、

北京市君合

（

广州

）

律师事务所关于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法律意见

。

特此公告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441�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2015-35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众业达（北京）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众业达

（

北京

）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智能科技

”）

经营需要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众业达

（

北京

）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公司拟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

３

年内

，

为智能科技在供货商申请信用

提供不超过

４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

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作出决定并签署

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被担保人名称

：

众业达

（

北京

）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２

、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３

、

注册地点

：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区金桥科技产业基地环科中路

１０

号

４

、

法定代表人

：

裘荣庆

５

、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６

、

经营范围

：

专业承包

；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软件开发

；

技术推广

；

销售自动化设备

、

仪器仪表

、

空调专用设备

、

通讯设备

、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

电子产品及

元器件

、

机械设备及配件

、

电气设备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产品设计

；

经济贸易咨询

；

技术进出

口

、

代理进出口

、

货物进出口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

。）

７

、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８

、

主要财务指标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资产总额

８７５

万元

，

负债总额

０

万元

，

净资产

８７５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

，

净利润

０

万元

（

未经审计

）。

９

、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

：

无外部评级

。

三

、

董事会意见

１

、

提供担保的原因

：

公司持有智能科技

５１％

股权

，

为支持智能科技的发展

，

公司同意为

智能科技在供货商申请信用提供不超过

４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

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在

上述额度内作出决定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

２

、

智能科技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其经营情况正常

，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控制权

，

此次

的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至本公告日

，

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１７

，

０２６

，

７８７．９２

元人民币

，

占公司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０．７５％

。

本次拟提供的担保金额不超过

４００

万元人民

币

，

占公司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０．１８％

。

此外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

对外担保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的损失的情况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441� � � �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2015-36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

。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第

６８

条的规定

，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

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

要

》。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３

票

，

同意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２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

》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修订说

明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摘要

》。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将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报

备手续

（

如需

），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３

票

，

同意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３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该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能使股权激

励计划合理有效的开展

。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修订说

明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修订稿

）》

将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

履行报备手续

（

如需

），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３

票

，

同意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４

、《

关于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本次列入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激励对象

名单的人员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公司章程

》

等法

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

未同

时参加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

》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

稿

）》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名单

（

调整后

）

的核查意见

》。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３

票

，

同意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三

、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 4月 27日

2015年 4月 28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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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杨卫新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

管人员

）

董奇涵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０

，

３６６

，

５７５

，

３２９．４９ １０

，

２００

，

９７０

，

３５５．２２ １．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６

，

６５６

，

８６７

，

８２９．８０ ６

，

５３６

，

５４０

，

１３５．５１ １．８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２５６

，

２７７

，

７２４．０２ －１１７

，

２７９

，

７５３．２８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１

，

１１７

，

９９７

，

８３７．６３ １

，

０４２

，

６９４

，

０９４．６０ ７．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２０

，

３６７

，

５０７．６８ １０４

，

６１２

，

３８３．５１ １５．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７５

，

５２８

，

５３２．７１ ５１

，

３６２

，

２９１．０８ ４７．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８２ １．６７

增加

０．１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 ０．１４ １４．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 ０．１４ １４．２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５１

，

４５９．７１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１７８

，

９８８．３３

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２０

，

７９９

，

９１１．５８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８

，

９２４

，

３１６．９２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４

，

１２８

，

８１１．８０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７０

，

０８２．８６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３

，

８１４

，

５９６．２３

合计

４４

，

８３８

，

９７４．９７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４０

，

２４４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１

，

７９９

，

８１４ ３２．２４ ２４１

，

７９９

，

８１４

无

０

境外法人

杨卫新

１３６

，

９２６

，

３５２ １８．２６ １３６

，

３９９

，

７５２

无

０

境外自然人

三牛有限公司

９３

，

０００

，

１８６ １２．４０ ９３

，

０００

，

１８６

无

０

境外法人

杨卫国

７６

，

３６２

，

６５４ １０．１８ ７４

，

４００

，

３７２

无

０

境外自然人

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

，

９５４

，

３８０ １．１９ ６

，

１９９

，

９３８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２

，

７７６

，

４３６ ０．３７ ０

无

０

未知

宁波卫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９

，

８１４ ０．２５ １

，

８５９

，

８１４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超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０

，

１２４ ０．２１ １

，

５５０

，

１２４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燕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０

，

１２４ ０．２１ １

，

５５０

，

１２４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祥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２３９

，

８７６ ０．１７ １

，

２３９

，

８７６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２

，

７７６

，

４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７６

，

４３６

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

，

７５４

，

４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５４

，

４４２

杨卫国

１

，

９６２

，

２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６２

，

２８２

深圳至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潘雪峰

１

，

０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７０

，

０００

赵小云

８４８

，

８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８

，

８０４

徐思成

５３０

，

７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０

，

７５０

杨卫新

５２６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６

，

６００

上海富林投资有限公司

５２３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３

，

８００

钮金根

５１０

，

３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０

，

３９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为保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和发展战略的持续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杨卫新与杨卫国两

人自愿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成为一致行动人。同时，杨卫新、杨卫国兄弟二人系本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合计直接间接持有公司

７４．４１％

的股权。其中，杨卫新、杨卫国直接持有公司

２８．４４％

股权；杨卫新、杨卫国通过共同控制的新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持有

公司

３２．２４％

股权；同时，杨卫新通过全资持有的三牛有限公司、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公司

１３．５９％

股权； 杨卫国通过全资持有的深圳至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公司

０．１４％

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

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

：

元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

％

） 变动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７１

，

１６８

，

５０３．８０ １０１

，

９７７

，

２１２．１５ －３０．２１

客户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比例下降所致

应收账款

５１９

，

６５８

，

８６５．６７ ３３４

，

３００

，

６６５．２７ ５５．４５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５５

，

１０５

，

９３５．０１ １３２

，

７５５

，

４３０．５７ －５８．４９

主要系完工转结固定资产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１

，

８０９

，

３７０．３２ ７９

，

０５１

，

７７２．９４ －３４．４６

主要系年初应付年终奖余额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８８

，

２３９

，

３３２．１０ １６

，

０３７

，

５９９．０２ ４５０．２０

主要系农产品进项核定转出进项税较多所

致

（

二

）

利润表项目 单位

：

元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变动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

５

，

６２１

，

０４０．０９ １３

，

４５２

，

４７６．５２ －５８．２２

主要系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９

，

７７１

，

０５３．６２ ５

，

４４０

，

７３６．８１ ７９．５９

主要系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导致坏账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１

，

３０３

，

１７９．２８ －９

，

４９０

，

９４９．３４ －８６．２７

主要系期末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６

，

９０９

，

０９１．４０ ３４

，

５５０

，

２３２．８２ －５１．０６

主要系上年度母公司高新认定完成前暂按

２５％

税率计

提所得税，而本期直接按

１５％

税率计提所致。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

：

元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额 变动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６

，

２７７

，

７２４．０２ －１１７

，

２７９

，

７５３．２８ －１３８

，

９９７

，

９７０．７４

主要系淮安和越南项目投产导致产能

大幅增加， 公司投入营运资金较多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

，

４６３

，

３７４．３１ －１２２

，

８０９

，

２３６．０１ １６５

，

２７２

，

６１０．３２

主要系借款保证金变动影响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卫新

、

杨卫国

，

控股股东新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他

股东三牛有限公司

、

宁波九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卫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

波燕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超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祥东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亦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以上承诺事项尚在履行中

，

未发生违反相关承诺事项的情形

。

为避免今后与本公司之间可能出现同业竞争

，

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保

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

控股股东新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杨卫新

、

杨卫国承诺

：

１

、

除投资百隆东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外

，

目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其他企业

，

也即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百隆东方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

及其他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以下称

＂

竞争业务

＂

）。

２

、

作为百隆东方主要股东或

作为对百隆东方拥有控制权的关联方事实改变之前

，

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形

式从事百隆东方的竞争业务或可能构成竞争业务的业务

。

３

、

将来面临或可能取得任

何与竞争业务有关的投资机会或其它商业机会

，

在同等条件下赋予百隆东方该等投

资机会或商业机会之优先选择权

。

４

、

自

《

关于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

出具之日起

，

本函及本函项下之承诺为不可撤销的

，

且持续有效

，

直至不再成

为百隆东方主要股东或作为对百隆东方拥有控制权的关联方为止

。

５

、

如出现违反上

述承诺而导致百隆东方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

将赔偿百隆东方及

百隆东方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

该等责任是连带责任

。

以上承诺事项尚在履行中

，

未发生违反相关承诺事项的情形

。

基于公司当前稳定的经营情况

，

以及对公司未来良好发展的信心

，

为积极回

报全体股东

，

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

，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卫新

、

杨卫

国共同提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２０

元

（

含

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并承诺

１．

在公司召开相关股

东大会审议上述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

。

２．

在本预案实施前不减持公司股票

。

以上承诺事项尚在履行中

，

未发生违反相关承诺事项的情形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卫新

日期

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339� � � �公司简称:百隆东方

第一季度

报告


